
一、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

1、董事会制定方案。内容应当包括：减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各股东具体承担的

减少注册资本的数额，各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日期等。

2、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减资。股东会对董事会作出的上述方案进行表决，需经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形成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

3、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4、通知并公告债权人。自股东会决定减资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告”主要针对无法联络上的特定债权人和不特定的潜在债

权人。通知和公告是减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违反该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到期的，当然有

权自由选择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若尚未到期，债权人只能要求公

司提供相应担保。若公司拒绝或怠于提供相应担保，则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立即

清偿债务。



5、验资。虽然注册资本的增减属于企业自治的范畴，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的

依照法定的程序决定资本的增减以及增减的幅度。但是，基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

护以及公司开展业务的需要，减少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应当达到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并经验资机构验资。因此，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后应当聘请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出具相应的《验资报告》。

6、章程修订。减少注册资本涉及公司章程的修改，应当修改公司章程。

7、变更登记。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变更登记，

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足额缴纳出资后，应当同时办理减少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二、公司减资过程中法律风险分析：

1、公司减资未通知已知债权人，减资股东应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在减资金额范

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减资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公司减资未

履行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时，公司股东应当在其减少出资的范围内，就公司债

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公司减资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

公告。通知程序和公告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步骤，缺一不可，只公告未通知或只通

知未公告都属于不当减资行为。

案件来源：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董秀珍、江文中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1112号]。



2、股权质押后，未经质权人同意公司不得办理减资程序。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登记试行办法》

的通知（渝工商发[2008]7号）

第十四条：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后，未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一致，该股权不得转

让，出质人也不得减少相应的出资。

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一致同意出质人减少相应出资的，除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

定提交文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外，还应当同时办理股权出质变更登记。

3、公司减资程序瑕疵，未减资股东与减资股东就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在减资金额

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减资通知时，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

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尽管我国法律未

具体规定公司不履行减资法定程序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时股东的责任，但可比照

公司法相关原则和规定来加以认定。由于江苏博恩公司减资行为上存在瑕疵，致

使减资前形成的公司债权在减资之后清偿不能的，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作为江苏

博恩公司股东应在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案件来源：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诉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冯军、上海

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三、减资过程的法律风险防范：



1.公司在成立过程中，不可因为公司注册资本可以认缴，而盲目扩大投资金额，

公司注册资金应当以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为前提，多出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为日

后埋下风险；

2.公司减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尤其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和公告通知公司减资的详细情况，切记不可投机取巧，为

日后埋下风险；


